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凱 升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H o l d i n g s  L i m i t e d

凱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2）

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的

未經審核經營摘要（博彩）

本公告乃由凱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香港法例
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作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自水晶虎
宮殿 (Tigre de Cristal)於二零二零年七月十六日重新開業以來，儘管航班及簽證申
請尚未恢復，但本集團的中場賭桌及角子機業務主要因當地的俄羅斯人而錄得
不俗的復甦。根據初步未經審核經營財務數據，由於中場賭桌及角子機業務得
以復甦，水晶虎宮殿 (Tigre de Cristal)的EBITDA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及九月均已轉
負為正，此充分表明本集團不僅僅依賴於外國旅客。於旅行禁令仍然生效期間，
俄羅斯當地市場已經可以幫助水晶虎宮殿 (Tigre de Cristal)維持日常營運。

於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二零二零年第三季度」），角子機處理額於僅經營兩個
半月後即可得以恢復並超過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錄得
的COVID前關閉三個月平均值，按二零二零年八月及九月所錄得的經營一個整
月的平均值計，達到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錄得的COVID前關閉三個月平均值的
103%。中場賭桌下注額亦得以恢復至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錄得的COVID前關閉
三個月平均值的 96%。由於俄羅斯邊境仍未開放，轉碼數業務仍受到旅行禁令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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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月營業額

二零二零年

第一季度

關閉前

（附註 1）
重啟後期間

（附註 2）

重啟後復甦

百分比

（附註 3）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

角子機處理額 261 268 103%

中場賭桌下注額 45 43 96%

中場賭桌及角子機業務的復甦得到進一步確認，並分別反映於此兩個分部的每
月淨贏款中。角子機淨贏款得以恢復並超過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錄得的COVID

前關閉三個月平均值，達到99%。中場賭桌淨贏款恢復至COVID前三個月平均值
的81%。

平均每月博彩收益淨額

二零二零年

第一季度

關閉前

（附註 4）
重啟後期間

（附註 5）

重啟後復甦

百分比

（附註 6）
（港幣百萬元）（港幣百萬元） (%)

角子機淨贏款 13.1 13.0 99%

中場賭桌淨贏款 10.9 8.8 81%

附註：

1.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關閉前期間錄得的平均每月營業額。

2. 重啟後期間（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錄得的平均每月營業額。

3. 重啟後期間（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錄得的平均每月營業額
佔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關閉前期間錄得的平均每月營業額的百分比。

4. 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關閉前期間錄得的平均每月博彩收益淨額。

5. 重啟後期間（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錄得的平均每月博彩收
益淨額。

6. 重啟後期間（自二零二零年八月一日起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錄得的平均每月博彩收
益淨額佔二零二零年第一季度關閉前期間錄得的平均每月博彩收益淨額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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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載財務資料乃基於本公司董事會目前可得的未經審核初步資料。本集
團於上述期間的實際財務表現或會與本公告所披露者有所不同。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凱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周焯華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盧衍溢先生（副主席）及趙敬仁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周焯華先生（主席）、王柏齡先生及俞朝陽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君誠先生、
劉幼祥先生及李澤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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